
明溪县自然资源局文件
明自然资〔2024〕37 号

办理结果：C 类

关于对县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第 30 号
代表建议的答复

连六生代表：

《关于梳理农村附属房及空坪审批程序的建议》（第 30

号）由我单位会同盖洋镇办理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：

根据上级部门出具的相关政策，在符合村庄规划的前提



下，可按照以下两种情形使用村集体建设用地：一是农村“两

公”项目，包含乡村级道路、乡村级行政办公、农技推广等，

该类型项目由县级进行审批。二是农村村民建房，可使用 80

平方米至 120 平方米的集体土地建设 3层以下且建筑面积不

超过 300 平方米的村民建房，由乡镇政府进行审批。

根据您提出的利用空闲建设用地搭盖附属用房或者硬

化空坪作为晒谷坪的问题，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办理：一

是各乡镇在村民建房审批时统筹考虑存放农具、粮食的空间；

二是符合设施农业用途的地块可按相关文件要求向当地乡

镇政府申请备案手续。

单 位 领 导 署名：

联系人与电话号码：张清华 0598-2865178

县政府分管领导意见：

明溪县自然资源局

2024 年 4 月 30 日

抄送：县人大人事代表工作室、县政府办督查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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